
中央财经大学2015年税务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专业介绍

1. 税务学院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49年的中央税务学校，是新中国成

立后国内最早建立的税务人才培养基地，1986年在全国高校中首设税务专业，在

国家税务局领导主持下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税务系，2006年在原税务系的基础

上发展成为税务学院。2009年税务专业被获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学院现设有税

务系、税务管理系和国际税收系（全国首家专设）三个教学机构，并设有税收与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税法研究中心、税收计量研究中心、国际税务研究中心、税

收教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学院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业务能力的税务

专业人才，为教学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培养税务专门人才，为中介组织和广大企

事业单位培养具有税务管理与税务规划能力、具有国际交流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专门人才。60多年来，学院为国家经济建设、税务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

养了数千名高级专门人才。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计700余人。

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包括财政、税务、审计、海关等政府部门、各类企业、中介机

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其他机构。多年来，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居国内同

类学科和专业前列，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评价。

学院在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科研活动。教师在

税收与经济学科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税制改革

方案的设计，主持或参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学院

还同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奥地利等国家及台湾地区高

校的相关院系、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目前，学院有一批教授在

全国一级学会中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许多教授

在学术界或媒体拥有较高知名度。

2.税务专业硕士简介

税务硕士是为适应我国现代税务事业发展对税务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完善

税务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税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税务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置。税

务硕士以税收学专业为依托，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集宏观、微观经济研究于一身，



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多科领域,综合运用税收、会计和法律等相关专业知

识，研究现代税收理论、实务与技能。税务硕士面向税务、司法等国家机关、企

业、中介机构等相关部门，致力于培养具有从事税务相关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的高层次、国际化、应用型专门人才。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受教育部委托从2010年开始试办税务硕士，当年在财

政学学科下招收税务咨询与税务筹划方向专业硕士生24人。2011年开始，正式单

独招收税务硕士（MT）。

（1）税务硕士培养目标

我校税务硕士设置税务管理、税务筹划与国际税务三个研究方向。

税务管理方向主要针对财税管理、审计司法等领域实务型管理人才的需要，

着重培养学生在税政管理、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等方面的能力。

税务筹划方向主要针对税务、会计等专业服务咨询机构和大中型企业中高级

人才的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在税务会计处理、企业纳税筹划、税务风险控制等方

面的理论基础实际操作能力。

国际税务方向主要针对跨国企业和跨境税务、会计专业服务咨询机构中高级

人才的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在国际税务管理、国际税收筹划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与

实际操作能力。

（2）师资力量

税务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现有双师型导师34人，

包括教授及正高级职称16人，副教授11人； 其中有国务院参事1位，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待遇教师2位，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教师1位，

另有多位教师获得教育部、财政部、北京市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称号。

（3）实践教学

税务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业务实践，特别制定了专门的业务实践管理规定。

凭借坐镇北京的优势，在多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北京市国地税局、国家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中国税务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尤尼泰税务师事

务所、华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通过与这些实习基地的

合作，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实际业务能力。

税务学院坚持为学生开设税收实务方面的讲座，先后邀请了包括国家税务总

局、维也纳经济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在内的多位国内位税收



专家讲解税收实务。这些为学生们提供了大量深入实践机会和渠道，为他们的学

习实用性和未来就业创造良好条件。

（4）国际化视野

税务学院坚持国际化的办学方向，拓宽同学们的国际视野。目前，税务学院

与维也纳经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欧洲

税务学院、国际财税文献局 IBFD、国际财税协会 IFA 等全球著名国际税收教学

研究与管理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教师学生交流互访、合作教学与研究等

方面取得了突破，建立了师生参与国际税收科研创新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

我校承办了“国际税务硕士（试点）”教育部特色项目，聘请世界著名国际

税收专家为我校税务专业硕士讲授国际税收基础、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筹划

等专业课程；2012年2月，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研究院院长，欧洲税法教授

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Prof. Michael LANG 及其团队，2012年5月，荷兰莱顿大

学国际税法硕士高级项目主任、欧洲税法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Kees Van

Raad 专程来我校为税务专业硕士开班授课；2012年10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

国际税法项目教授、美国联邦收入署法律顾问 Charlotte CRANE 专程来我校为税

务专业硕士开班授课；这些活动和课程为学生海外深造和高层次就业打下良好基

础。

二、招生类别及规模

税务硕士学习方式为脱产，招生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少数民族

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为定向就业。

2015年我校拟招收普通计划税务硕士37名（含推荐免试生），骨干计划税务

硕士1名。

招收推荐免试生情况将在推荐免试工作结束后公布，请考生及时仔细查阅研

究生院网站相关信息。

三、修业年限和学费

税务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为两年，总学费拟定为6.8万元，最终学费标准以北

京市发改委、教委、财政局审批结果为准。

四、报考条件

（一）报名税务硕士，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ǵ学历的应Ƕ本科毕业生（2015年9月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ǵ的

本科毕业Ƿ书。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Ǹ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Ƕ

本科毕业生，及ǹ学考试和网Ǻ教育Ƕ时ǻ毕业本科生）。

（2）国家承ǵ学历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3）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人员：国家承ǵ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获国家承ǵ

的大学专科学历后Ǽ2年（从毕业后ǽ2015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的高职高

专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人员报考专业须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Ǿ，参加ǿ

试时须提交两Ȁ在公开出版的ȁȂ上发ȃ的与所报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4）Ȅ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ȅ得所在培

养单位同Ȇ。

报考骨干计划的考生，须Ǽȇ以上报考条件，其他未提及之处，Ȉ以教育

部发布的骨干计划招生相关文件为准。

（二）考生学历学位ǵǷ要求

1.教育部全面审ȉ所有考生网上报名Ȋ报的信息，尤其是学历（学ȋ）信

息。学校于网报结束后在研究生院网站公布学历（学ȋ）信息Ȍȍ的考生名单，

Ȏ类考生须在现ȏȐǵ前ǽ“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ȑ导中心”

（httȒȓȔȔcsicc.ȕoe.edȖ.cnȔ）进ȗǵǷ，并持ǵǷ报Ș进ȗ现ȏȐǵ，șȚț

Ȝ准考。考生务必在网报时ǵȝȉ对Ȋ报的学历（学ȋ）信息，特别是学位Ƿ

书、毕业Ƿ书Ȟ号。

2.在ȟȠ台地区或境外获得的学位学历Ƿ书须通过教育部ȡ学服务中心的

ǵǷ。教育部ȡ学服务中心地Ȣ：北京市海ȣ区北四Ȥ西ȥ56号 Ȧȧ时代大Ȩ6

层 ，咨询ȩȪ：010ȫ62677800。网Ȣ：httȒȓȔȔȬȬȬ.cscse.edȖ.cnȔ。考生现ȏ

Ȑǵ时必须提供Ȏ中心ǵǷ书原件及其他所要求的ȭȮ。未获教育部ȡ学服务中

心ǵǷ书的考生ț得报考。

ȯ、网上报名、现ȏȐǵ、资Ȱ审ȉ、考试和ȱ取等相关流程ȈȲȳȴ中

央财经大学2015年ȵȶ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ȷȸȹ（以下简称ȴ招生ȷȸȹ）。

Ⱥ、毕业生就业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Ȼȼ定向协Ƚ就业，非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Ȼ学校

推荐、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Ⱦ的办法就业。



ȿ、ɀȆ事项

（一）Ȼȼ学校相关管理规定，Ɂ过基本修业年限的ɂɃ毕业研究生须Ȼ

ȼ学校规定Ʉ纳学费，ț参加Ʌ学Ɇ评定。ɂɃ毕业Ƀɇ学校原Ț上țɈɉɊɋ。

（二）其他ɀȆ事项参ȳȴ招生ȷȸȹ。

Ɍ、联系方式

ɍɎ访问我校研究生院主ɏɐhttȒȓȔȔɑs.cȖfe.edȖ.cnɒ和税务学院主ɏ

（httȒȓȔȔtaɓ.cȖfe.edȖ.cn）。有关研究生招生报考、成ɔ发布、ǿ试方案、政

审ɕɖ及ȱ取等信息ɗ时在我校网站研究生院主ɏ“招生工作”中发布，țȜ另

ȗ通知。

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办公ɘ咨询ȩȪ：010ȫ62288344

税务学院咨询ȩȪ：010ȫ62289235


